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

異  議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旭鑫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明異議（返還提存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後開第二項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本院一零八年度存字第二一五號提存事件，異議

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及本院一百

一十年度存字第一一零七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面額新臺幣伍佰萬元一張、新

臺幣壹佰萬元三張及新臺幣壹拾萬元三張，共計新臺幣捌佰肆拾

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准予返還。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

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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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官於民國111年5月17日所為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

（下稱原裁定）不服，而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1

年5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

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前遵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

號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提存新臺幣（下同）19,61

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

嗣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下

稱系爭提存物）；茲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

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訴訟終結，異

議人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

其迄未行使，故異議人自得聲請本院返還前開提存物。

（二）相對人雖於111年4月21日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

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惟其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

有限公司，而非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

異議人，總公司及分公司於程序法上乃不同之當事人主

體，相對人起訴與本件提存事件無關之第三人而未以異議

人為被告，難謂已依法行使權利，相對人對此亦已自認；

且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事由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相對人

起訴狀稱107年12月12日因電纜遭竊而損壞嚴重，斯時異

議人尚未對相對人聲請系爭假處分，相對人之起訴非依法

就假處分之損害行使權利；退步言之，相對人主張之損害

賠償金額僅為19,619,953元，與提存物之總金額有8,450,

365元之差額，差額部分應解為未行使權利，應予返還，

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許返還提存物予異議人

等語。

三、經查：

（一）按返還擔保金，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規定，

須符合：1、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2、供擔保人證明受

擔保利益人同意返還者；3、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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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

使者，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

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

等其中之一要件，法院始得依供擔保人之聲請，裁定命返

還擔保金。而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係指無損

害發生，或債權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所生損害已經賠償

而言（最高法院53年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次

按受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

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如其所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

保之金額者，其超過行使權利金額之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

益人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

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91年度台抗字第245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異議人主張其因與相對人間返還借款事件，前依本院108

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提存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

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部分變更提存物，改以1

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

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

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

行使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本院

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

提存書、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1

2月30日全聲字第40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

通知函、存證信函及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5

頁、第51頁、第63頁、第65頁至第69頁、第71頁、第73頁

至第77頁）自堪認定。又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異議

人通知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後，旋於21日內即於111年4月

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起訴請求損

害賠償，經該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審理，刻正繫屬

中等情，亦有前揭存證信函、回執、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本

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73頁至第77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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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第67頁、第81頁至第199頁），亦堪認定。

（三）就相對人所為前揭起訴，異議人首主張相對人係以「中美

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而非以異議人於原假處

分聲請及本案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名義「旭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或「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為

當事人，形式上並未對異議人遵期為權利行使等語。惟按

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

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

司法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人格具有不可分性，分公司

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

故分公司無權利能力及獨立之財產，不得為權利義務主體

（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72年度台上字第4666

號判決意旨參照）。實務上固於程序法上允許分公司獨立

以自己名義應訴，然仍無改於分公司與本公司於法律上屬

同一法人格之情事。異議人另主張相對人於前揭起訴與系

爭假處分無關等節，然綜觀相對人之起訴內容，其主張之

損害範圍亦包括系爭假處分裁定後之期間，亦難認與系爭

假處分無關。是異議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相對人對異議人提起之上開損害賠償訴訟，現既由屏東地

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案件審理中，足認其已遵期於

相對人所定21日期間內行使權利，且其所請求損害賠償之

金額為11,169,588元。然就異議人所提供超過相對人行使

權利之金額部分，揆諸前開說明，就超過相對人請求損害

賠償之8,450,365元部分，應解為相對人仍未行使權利，

逾此部分之擔保金，自不得阻止聲請人聲請返還。

（五）查相對人提出之系爭擔保物為面額10,000,000元之無記名

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

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100,0

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及擔保金219,953元（見

原審卷第51頁、第63頁），共計19,619,953元，其中為無

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部分，其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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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轉化為金錢返還。而依前開說明，相對人起訴並於期限

內行使權利之金額僅為11,169,588元，縱其事後可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不及供擔保金額19,619,953元，應認相對人

僅對其中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

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元之無記

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及擔保金69,588元行使權利，其餘

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

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

定期存單3張、擔保金150,365元，合計8,450,365元部

分，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部分，聲請人自得依民

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3款聲請先行返還。其餘如前述張

數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即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

第1項第3款聲請返還。故相對人請求將本院108年度存字

第215號、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事件，返還其提存之

擔保金、擔保物中8,450,36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擔保金、擔保物返還，即無理由，不

應准許。原審遽以相對人業就因假處分所受損害起訴行使

權利為由，駁回異議人返還提存物之聲請，容有未洽，本

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於上開准許返還

之範圍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自為裁定如主

文第2項所示。至異議人其餘指摘，則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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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
異  議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旭鑫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明異議（返還提存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後開第二項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本院一零八年度存字第二一五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及本院一百一十年度存字第一一零七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面額新臺幣伍佰萬元一張、新臺幣壹佰萬元三張及新臺幣壹拾萬元三張，共計新臺幣捌佰肆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准予返還。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1年5月17日所為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而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1年5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前遵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提存新臺幣（下同）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下稱系爭提存物）；茲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訴訟終結，異議人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行使，故異議人自得聲請本院返還前開提存物。
（二）相對人雖於111年4月21日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惟其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有限公司，而非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異議人，總公司及分公司於程序法上乃不同之當事人主體，相對人起訴與本件提存事件無關之第三人而未以異議人為被告，難謂已依法行使權利，相對人對此亦已自認；且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事由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相對人起訴狀稱107年12月12日因電纜遭竊而損壞嚴重，斯時異議人尚未對相對人聲請系爭假處分，相對人之起訴非依法就假處分之損害行使權利；退步言之，相對人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僅為19,619,953元，與提存物之總金額有8,450,365元之差額，差額部分應解為未行使權利，應予返還，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許返還提存物予異議人等語。
三、經查：
（一）按返還擔保金，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規定，須符合：1、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2、供擔保人證明受擔保利益人同意返還者；3、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等其中之一要件，法院始得依供擔保人之聲請，裁定命返還擔保金。而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係指無損害發生，或債權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所生損害已經賠償而言（最高法院53年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受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如其所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其超過行使權利金額之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異議人主張其因與相對人間返還借款事件，前依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提存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部分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行使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書、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12月30日全聲字第40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通知函、存證信函及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5頁、第51頁、第63頁、第65頁至第69頁、第71頁、第73頁至第77頁）自堪認定。又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異議人通知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後，旋於21日內即於111年4月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該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審理，刻正繫屬中等情，亦有前揭存證信函、回執、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73頁至第77頁、本院卷第67頁、第81頁至第199頁），亦堪認定。
（三）就相對人所為前揭起訴，異議人首主張相對人係以「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而非以異議人於原假處分聲請及本案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名義「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或「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為當事人，形式上並未對異議人遵期為權利行使等語。惟按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司法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人格具有不可分性，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故分公司無權利能力及獨立之財產，不得為權利義務主體（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72年度台上字第4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實務上固於程序法上允許分公司獨立以自己名義應訴，然仍無改於分公司與本公司於法律上屬同一法人格之情事。異議人另主張相對人於前揭起訴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等節，然綜觀相對人之起訴內容，其主張之損害範圍亦包括系爭假處分裁定後之期間，亦難認與系爭假處分無關。是異議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相對人對異議人提起之上開損害賠償訴訟，現既由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案件審理中，足認其已遵期於相對人所定21日期間內行使權利，且其所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11,169,588元。然就異議人所提供超過相對人行使權利之金額部分，揆諸前開說明，就超過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8,450,365元部分，應解為相對人仍未行使權利，逾此部分之擔保金，自不得阻止聲請人聲請返還。
（五）查相對人提出之系爭擔保物為面額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及擔保金219,953元（見原審卷第51頁、第63頁），共計19,619,953元，其中為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部分，其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返還。而依前開說明，相對人起訴並於期限內行使權利之金額僅為11,169,588元，縱其事後可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不及供擔保金額19,619,953元，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及擔保金69,588元行使權利，其餘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擔保金150,365元，合計8,450,365元部分，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部分，聲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3款聲請先行返還。其餘如前述張數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即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聲請返還。故相對人請求將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事件，返還其提存之擔保金、擔保物中8,450,36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擔保金、擔保物返還，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遽以相對人業就因假處分所受損害起訴行使權利為由，駁回異議人返還提存物之聲請，容有未洽，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於上開准許返還之範圍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異議人其餘指摘，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
異  議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旭鑫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明異議（返還提存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後開第二項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本院一零八年度存字第二一五號提存事件，異議
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及本院一百
一十年度存字第一一零七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兆豐國際
商業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面額新臺幣伍佰萬元一張、新
臺幣壹佰萬元三張及新臺幣壹拾萬元三張，共計新臺幣捌佰肆拾
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准予返還。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2
    、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1年5月17日所為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下稱
    原裁定）不服，而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1年5月27
    日具狀聲明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
    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前遵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
      號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提存新臺幣（下同）19,619
      ,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
      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下稱
      系爭提存物）；茲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分
      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訴訟終結，異議
      人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
      迄未行使，故異議人自得聲請本院返還前開提存物。
（二）相對人雖於111年4月21日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
      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惟其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
      有限公司，而非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
      異議人，總公司及分公司於程序法上乃不同之當事人主體
      ，相對人起訴與本件提存事件無關之第三人而未以異議人
      為被告，難謂已依法行使權利，相對人對此亦已自認；且
      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事由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相對人起
      訴狀稱107年12月12日因電纜遭竊而損壞嚴重，斯時異議
      人尚未對相對人聲請系爭假處分，相對人之起訴非依法就
      假處分之損害行使權利；退步言之，相對人主張之損害賠
      償金額僅為19,619,953元，與提存物之總金額有8,450,36
      5元之差額，差額部分應解為未行使權利，應予返還，爰
      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許返還提存物予異議人等
      語。
三、經查：
（一）按返還擔保金，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規定，
      須符合：1、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2、供擔保人證明受
      擔保利益人同意返還者；3、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
      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
      使者，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
      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
      等其中之一要件，法院始得依供擔保人之聲請，裁定命返
      還擔保金。而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係指無損
      害發生，或債權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所生損害已經賠償
      而言（最高法院53年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次
      按受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
      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如其所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
      保之金額者，其超過行使權利金額之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
      益人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
      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91年度台抗字第245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異議人主張其因與相對人間返還借款事件，前依本院108
      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提存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
      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部分變更提存物，改以1
      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
      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
      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
      行使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本院
      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
      提存書、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1
      2月30日全聲字第40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
      通知函、存證信函及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5頁
      、第51頁、第63頁、第65頁至第69頁、第71頁、第73頁至
      第77頁）自堪認定。又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異議人
      通知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後，旋於21日內即於111年4月21
      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起訴請求損害
      賠償，經該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審理，刻正繫屬中
      等情，亦有前揭存證信函、回執、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本院
      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73頁至第77頁、本院
      卷第67頁、第81頁至第199頁），亦堪認定。
（三）就相對人所為前揭起訴，異議人首主張相對人係以「中美
      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而非以異議人於原假處
      分聲請及本案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名義「旭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或「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為
      當事人，形式上並未對異議人遵期為權利行使等語。惟按
      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
      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
      司法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人格具有不可分性，分公司
      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
      故分公司無權利能力及獨立之財產，不得為權利義務主體
      （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72年度台上字第4666
      號判決意旨參照）。實務上固於程序法上允許分公司獨立
      以自己名義應訴，然仍無改於分公司與本公司於法律上屬
      同一法人格之情事。異議人另主張相對人於前揭起訴與系
      爭假處分無關等節，然綜觀相對人之起訴內容，其主張之
      損害範圍亦包括系爭假處分裁定後之期間，亦難認與系爭
      假處分無關。是異議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相對人對異議人提起之上開損害賠償訴訟，現既由屏東地
      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案件審理中，足認其已遵期於
      相對人所定21日期間內行使權利，且其所請求損害賠償之
      金額為11,169,588元。然就異議人所提供超過相對人行使
      權利之金額部分，揆諸前開說明，就超過相對人請求損害
      賠償之8,450,365元部分，應解為相對人仍未行使權利，
      逾此部分之擔保金，自不得阻止聲請人聲請返還。
（五）查相對人提出之系爭擔保物為面額10,000,000元之無記名
      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
      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100,0
      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及擔保金219,953元（見
      原審卷第51頁、第63頁），共計19,619,953元，其中為無
      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部分，其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
      無轉化為金錢返還。而依前開說明，相對人起訴並於期限
      內行使權利之金額僅為11,169,588元，縱其事後可為訴之
      變更或追加，不及供擔保金額19,619,953元，應認相對人
      僅對其中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
      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元之無記
      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及擔保金69,588元行使權利，其餘5
      ,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
      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
      期存單3張、擔保金150,365元，合計8,450,365元部分，
      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部分，聲請人自得依民事訴
      訟法第104條第1項3款聲請先行返還。其餘如前述張數之
      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即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
      第3款聲請返還。故相對人請求將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
      號、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事件，返還其提存之擔保
      金、擔保物中8,450,36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擔保金、擔保物返還，即無理由，不應准
      許。原審遽以相對人業就因假處分所受損害起訴行使權利
      為由，駁回異議人返還提存物之聲請，容有未洽，本件異
      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於上開准許返還之範
      圍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
      2項所示。至異議人其餘指摘，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事聲字第42號
異  議  人  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旭鑫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正泓  
代  理  人  陳星翰律師
相  對  人  益旺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清和  

上列聲請人聲請聲明異議（返還提存物）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駁回異議人後開第二項之部分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本院一零八年度存字第二一五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擔保金新臺幣壹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及本院一百一十年度存字第一一零七號提存事件，異議人所提存之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面額新臺幣伍佰萬元一張、新臺幣壹佰萬元三張及新臺幣壹拾萬元三張，共計新臺幣捌佰肆拾伍萬零參佰陸拾伍元，准予返還。
其餘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1年5月17日所為111年度司聲字第538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不服，而於收受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之111年5月27日具狀聲明異議，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條文規定及意旨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與相對人間假處分事件，前遵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下稱系爭假處分），提存新臺幣（下同）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下稱系爭提存物）；茲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訴訟終結，異議人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行使，故異議人自得聲請本院返還前開提存物。
（二）相對人雖於111年4月21日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惟其所列被告係中美矽晶製品有限公司，而非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即異議人，總公司及分公司於程序法上乃不同之當事人主體，相對人起訴與本件提存事件無關之第三人而未以異議人為被告，難謂已依法行使權利，相對人對此亦已自認；且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事由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相對人起訴狀稱107年12月12日因電纜遭竊而損壞嚴重，斯時異議人尚未對相對人聲請系爭假處分，相對人之起訴非依法就假處分之損害行使權利；退步言之，相對人主張之損害賠償金額僅為19,619,953元，與提存物之總金額有8,450,365元之差額，差額部分應解為未行使權利，應予返還，爰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並准許返還提存物予異議人等語。
三、經查：
（一）按返還擔保金，依民事訴訟法第106條準用第104條規定，須符合：1、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2、供擔保人證明受擔保利益人同意返還者；3、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20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而未行使者，或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等其中之一要件，法院始得依供擔保人之聲請，裁定命返還擔保金。而所謂「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係指無損害發生，或債權人本案勝訴確定，或就所生損害已經賠償而言（最高法院53年台抗字第279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受擔保利益人雖在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所定催告期間內行使權利，但如其所行使權利之金額不及供擔保之金額者，其超過行使權利金額之部分應解為受擔保利益人未行使權利，供擔保人自得聲請法院發還此部分之擔保金（最高法院79年台抗字第118號、91年度台抗字第245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異議人主張其因與相對人間返還借款事件，前依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提存19,619,953元，並以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事件提存（嗣部分變更提存物，改以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在案，因異議人假處分之本案敗訴確定，已分別撤銷假處分裁定及撤回假處分之執行並定21日期間通知受擔保利益人即相對人行使權利而其迄未行使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08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書、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提存書、本院110年度12月30日全聲字第40號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通知函、存證信函及回執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5頁、第51頁、第63頁、第65頁至第69頁、第71頁、第73頁至第77頁）自堪認定。又相對人於111年4月1日收受異議人通知行使權利之存證信函後，旋於21日內即於111年4月21日向屏東地院對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經該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審理，刻正繫屬中等情，亦有前揭存證信函、回執、民事起訴狀影本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可考（見原審卷第73頁至第77頁、本院卷第67頁、第81頁至第199頁），亦堪認定。
（三）就相對人所為前揭起訴，異議人首主張相對人係以「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為被告，而非以異議人於原假處分聲請及本案訴訟程序中之當事人名義「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或「中美矽晶製品股份有限公司旭鑫分公司」為當事人，形式上並未對異議人遵期為權利行使等語。惟按本法所稱本公司，為公司依法首先設立，以管轄全部組織之總機構；所稱分公司，為受本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公司法第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人格具有不可分性，分公司為本公司之分支機構，其與本公司在法律上係同一人格，故分公司無權利能力及獨立之財產，不得為權利義務主體（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72年度台上字第4666號判決意旨參照）。實務上固於程序法上允許分公司獨立以自己名義應訴，然仍無改於分公司與本公司於法律上屬同一法人格之情事。異議人另主張相對人於前揭起訴與系爭假處分無關等節，然綜觀相對人之起訴內容，其主張之損害範圍亦包括系爭假處分裁定後之期間，亦難認與系爭假處分無關。是異議人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四）相對人對異議人提起之上開損害賠償訴訟，現既由屏東地院以111年度重訴字第78號案件審理中，足認其已遵期於相對人所定21日期間內行使權利，且其所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11,169,588元。然就異議人所提供超過相對人行使權利之金額部分，揆諸前開說明，就超過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之8,450,365元部分，應解為相對人仍未行使權利，逾此部分之擔保金，自不得阻止聲請人聲請返還。
（五）查相對人提出之系爭擔保物為面額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4張及擔保金219,953元（見原審卷第51頁、第63頁），共計19,619,953元，其中為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部分，其性質上僅能按張數返還，要無轉化為金錢返還。而依前開說明，相對人起訴並於期限內行使權利之金額僅為11,169,588元，縱其事後可為訴之變更或追加，不及供擔保金額19,619,953元，應認相對人僅對其中10,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及擔保金69,588元行使權利，其餘5,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1張、1,0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100,000元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3張、擔保金150,365元，合計8,450,365元部分，係超過相對人依期限行使權利部分，聲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3款聲請先行返還。其餘如前述張數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即無從依民事訴訟法第104條第1項第3款聲請返還。故相對人請求將本院108年度存字第215號、110年度存字第1107號提存事件，返還其提存之擔保金、擔保物中8,450,365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擔保金、擔保物返還，即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遽以相對人業就因假處分所受損害起訴行使權利為由，駁回異議人返還提存物之聲請，容有未洽，本件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於上開准許返還之範圍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自為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異議人其餘指摘，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裕涵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怡彣


